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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目的）为了规定《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等的法律》、同法施行令和同法施行规则委托的事项及其施行的必要事
项，制定本条例。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条（定义）本条例所用术语定义如下。<修正 2010.1.7, 2011.7.28, 2015.10.8>
1. “公园管理厅”，是指根据《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等的法律》第19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管理城市公园的首尔市市长、自治区区厅长
。
2. “利用费”，是指向使用公园设施的人征收的费用。
3. “使用费”，是指公园管理厅委托其他人管理公园设施时，以市场价格计算的租金金额。
4. “公园”，是指《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等的法律》第2条第3项规定的城市公园。
5. “绿地”，是指《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等的法律》第2条第5项规定的绿地。
[全文修正 2009.1.8] 
第3条（城市公园的区分）《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等的法律》（以下称为“法”）第15条第1款第3项g目的城市公园中，由
条例规定的主题公园如下。<修正 2010.7.15, 2015.10.8, 2017.9.21>
1. 生态公园：通过营造生物栖息空间，扩大生物多样性和促进市民休息和生态学习，而建设的公园；
2. 游乐公园: 通过设置各种游乐和娱乐设施，提高市民的闲暇生活和情绪生活，而建设的公园；
3. 街边公园: 通过设置在街边或居住地周边，改善市民的休息和景观，而建设的公园。
[全文修正 2009.1.8] 
第4条（公园营造计划的轻微变更）《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等的法律施行令》（以下称为“令”）第13条第4项规定的由条
例规定的事项如下。
1. 已获得许可民间管理公园内游戏设施的设置和拆除；
2. 已获得许可建筑物地面面积减少或增加幅度低于20分之1。但最初公园营造计划所反应的建筑物仅限于1回；
3. 变更儿童公园、小公园的公园营造计划。但这时应刊登在市报上。
[全文修正 2009.1.8.] 
第5条（公园和公园设施的设置）① 公园和公园设施应开放管理，以便所有市民方便使用。但对围着栅栏的公园、有偿
使用设施等，公园管理厅认为需要保护设施物的公园，可以另行规定使用时间。
② 法第19条和第21条规定的公园和公园设施的设置应以城市管理计划决定的公园单位营造。但对大型单位的公园，首尔市市长（以
下称为“市长”）出于公益目的认为必要时，可以在城市管理计划决定的部分公园面积上设置公园设施。
③ 根据第2款但书条款设置公园设施时，项目执行面积应为10,000平方米以上。但公园管理厅直接设置的，除外。
④ 可以在《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等的法律施行规则》第9条第1款第6项历史公园设置的公园设施中，由条例规定的历史相关设施如下
。<新设 2013.3.28>
1. 乡校、书院等，具有历史性的现有设施；
2. 资料馆、纪念馆等保存和管理历史有必要的设施；
3. 传统文化体验馆等继承和发展历史、传统文化和体验以及教育活动的必要设施；
4. 历史公园内《关于传统寺庙的保存和支援的法律》第4条规定的传统寺庙。
[全文修正 2009.1.8.] 
第6条（公园和公园设施的委托管理）① 根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据公园管理厅的城市计划设施项目
执行人的指定和实施计划许可而设置管理公园设施的人或者接受公园管理厅委托管理公园设施的人中，以民间资本设置
和管理公园或公园设施的人向有管辖权的公园管理厅申报后，可以委托第3人管理部分公园设施。
② 公园管理厅委托管理公园设施时，原则上以一般竞争的方法选定受托人。但对运动设施、便利设施或游戏设施，考虑到其特殊性
，可以以限制竞争的方法选定受托人。
③ 删除<2016.1.7>
④ 虽然有第2款规定，属于《关于以地方自治团体为当事人的合同的法律施行令》第25条规定情形的，可以通过任意合同选定受托人
。<修正 2010.7.15, 2015.4.2>
[全文修正 2009.1.8.] 
第7条（委托管理期限）① 公园和公园设施的委托管理期限不得超过3年。但基于捐赠计算无偿使用期限等的，除外。
② 第6条第4款规定的管理公园或公园设施的受托人，因委托期限届满，希望通过任意合同重新签订委托合同时，应在该委托期限届
满30日前向公园管理厅提出申请。<修正 2010.7.15>
③ 公园管理厅收到第2款的通过任意委托合同申请时，在不影响该公园设施等的管理和运营的情况下，可以延长1次，一次不超过三



年。<修正 2015.4.2>
[全文修正 2009.1.8.] 
第8条（促进市民闲暇活动和文化活动）① 为了提高市民闲暇活动和文化活动，公园管理厅可以运营具有季节特性的各
种公园使用项目。<修正 2016.1.7>
② 运营第1款公园使用项目时，可以在附表2规定的范围内收取参加费用。
③ 公园管理厅运营第1款公园使用项目时，可以将其全部或一部分委托他人运营，委托运营时，可以在预算范围内支援项目运营费用
。
[全文修正 2009.1.8]
[题目修正 2016.1.7] 
第9条（占用许可对象公园）根据法第24条规定，公园管理厅可以做出占用许可的公园如下。
1. 依照城市计划项目或其他法律规定营造完成（部分营造完成的，指已完成的部分）的公园；
2. 未包括在《关于国土计划及利用的法律》第85条规定的第一阶段执行计划的公园；
3. 《关于国土计划及利用的法律》第85条规定的各阶段执行计划制定对象公园中，在申请占用许可当时还未制定该执行计划，且城
市管理计划决定告示日起经过2年的公园；
4. 不属于第1款第1项至第3项的公园中，法第16条规定的公园营造计划中没有公园设施计划，且公园管理厅认为不影响公园的营造和
管理的公园；
5. 根据《关于城市计划设施的决定、结构和设置标准的规则》第3条规定设置的其他城市计划设施。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0条（公园占用许可的具体标准）① 法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公园占用许可标准，具体如下。<修正 2011.7.28,
2018.3.22>
1. 令第22条第3项规定的露天停车场应以小石子和草坪地砖等雨水可以渗透的自然友好型设施设置，占用期限届满后，获得占用许可
的人应立即对施工部分恢复原状；
2. 令第22条第8项规定的管理用临时建筑物仅限于在公园内以农业、林业、渔业或矿业厂房和烘干产品用途使用的；
3. 令第22条第9项规定的临时建筑物设置标准如下。
a. “仓库设施”，是指不属于危险品储藏和处理设施或其附属用途的建筑物中，仅以冷冻、冷藏、卸货用途使用的建筑物。
b. 以《地籍法》规定的块为单位，一块地可以构建的临时建筑物总面积不得超过200平方米；
c. 决定用于公园之日后将一块地分割为2块以上的，无论分割为几块地，视为一块地。
4. 设置令第22条第10项规定的临时建筑物时，若2个以上公园管理厅管理一个公园的，各公园管理厅管理的面积不得超过200平方米
；
5. 令第22条第14项规定的既有建筑物和既有建造物的改建、重建、扩建或大修的情形，具体如下。
a. 限于决定以公园使用前已根据《建筑法》等相关法令许可设置或已根据《关于整理特定建筑物的特别措施法》交付竣工检查证的建
筑物，且建筑物簿上登记的合法建筑物和附属建筑物以及依据其他法令设置的建造物；
b. 扩建仅限于甲目规定的建筑物，且适用《建筑法》的规定，但扩建规模不得超过建筑物簿上登记的建筑物总面积；
c. 不属于将既有的单一建筑物分割为2个以上建筑物或将两个以上既有建筑物合并的情形。但在同一土地内并不建造新土地的分割或
合并时，即使分割或合并后依然以分割或合并前的用途适用的，除外；
d. 限于需要建造新土地的建筑物或周边没有村庄的孤户等，无需因占用许可建设进入道路、上下水道和其他附带设施的情形。
6. 令第22条第15项规定的施工备用品和材料的堆积场为施工所需的最小面积。
② 第1款的占用许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地下设置独立的设施物时，其出入口和换风口和其他必须设置的附带设施的一部分在地上突出的，应将其规模最小化，并用土、
树木等造景，确保与周边景观协调；
2. 不属于过多排除污水、废水和煤烟等，可以引发环境污染的设施；
3. 临时建筑物，限于无需因占用许可而建设新进入道路的情形；
4. 不得违反《建筑法》等相关法令。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1条（占用许可对象绿地）① 根据法第38条规定可以许可占用的绿地，具体如下。
1. 根据城市计划项目或其他法律规定，已完成绿地营造（部分营造完成的，指已完成的部分）的绿地；
2. 不属于《关于国土计划及利用的法律》第85条规定的第一阶段执行计划的绿地；
3. 《关于国土计划及利用的法律》第85条规定的各阶段执行计划制定对象绿地中，在申请占用许可当时还未制定该执行计划，且城
市管理计划决定告示日起经过2年的绿地；
4. 虽然有第1项至第3项规定，但对根据《关于城市计划设施的决定、结构和设置标准的规则》决定与绿地重叠设置的其他城市计划
设施，可以做出占用许可。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2条（绿地占用许可的具体标准）法第38条绿地内的占用许可标准，具体如下。<修正 2010.7.15, 2015.10.8,
2019.3.28>



1. 符合第10条第1款第1项至第3项、第5项和第6项规定的标准；
2. 横穿令第43条第3项绿地的进入道路；
a. 为了用于道路而占用的，不得许可。但属于b目情形的，除外；
b. 城市计划已决定建设胡同道路的，仅限于道路开始通行前的期限；
c. 进入道路的宽度不得超过8米，但需要建设8米以上宽度的，应以令第22条第3项规定的道路（指《关于国土的计划及利用的法律》
和《私道法》规定的道路）做出占用许可；
d. 横穿到路边绿地的进入道路之间的最小距离为250米以上。但鉴于当地条件不可能或为了道路畅通需要分离出入口时，除外；
e. 不得对汽车专用道路边或迂回道路边的绿地做出许可。但进入道路不影响绿地功能且存在明显降低周边交通堵塞等必要性，与道路
管理厅协商的，除外；
f. 根据e目但书条款的规定设置的道路只能永久使用的，应以令第22条第3项的道路做出占用许可；
g. 对铁路边绿地做出占用许可时，应要求依照《铁路安全法施行令》第63条规定事先与铁路保护地区管理人协商；
h. 对产业园区周边的绿地，应要求按照产业园区内街道网计划设置城市计划道路，不得对个别工厂做出许可；
i. 因用于绿地的决定，《地籍法》规定的地目由对人土地变为盲地的，考虑到土地的当地条件计划胡同道路后做出占用许可或以令第
22条第3项的道路做出占用许可。
3. 关于令第43条第5项和第6项规定的施工备用品和材料的堆积场，进行绿地营造工程和对营造该绿地的设施（道路、铁路等）进行
施工时，只能将用于施工的临时建筑物设置在未营造绿地内的，以《建筑法施行令》第15条第5款第3项规定的临时建筑物处理。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3条（占用许可期限）① 公园、绿地管理厅做出公园或绿地占用许可时，应考虑占用设施、公园和绿地营造项目的
实施时间等，如未规定占用许可期限，其占用许可期限不得超过3年。
② 为了令第23条附表1第10项比赛、集会、展览、博览会、演出设置的短期临时建筑物或短期临时建造物的存续期间，具体如下。
1. 比赛、集会不得超过2个月；
2. 展览、博览会、演出不得超过1年。
③ 获得公园、绿地占用许可的人在占用期限届满后欲延长占用期限的，应在期限届满30日前向公园或绿地管理厅申请延长期限。这
时，公园或绿地管理厅可以在不影响该公园或绿地设施的管理、运营的范围内，延长期限。<修正 2010.7.15, 2017.5.18>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4条（管理占用物）① 公园、绿地管理厅在做出公园或绿地占用许可后，应确认是否正确履行，必要时，可以要求
获得占用许可的人进行界限测量。
② 公园、绿地管理厅在做出公园或绿地占用许可时，应制作和管理记载占用目的、占用许可期限、面积和占用物等的占用许可管理
簿。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5条（公园入场费和使用费）① 关于令第46条公园入场费以及公园和公园设施使用费，考虑到成本、物价上升等因
素，在附表1和附表2规定的范围内，以规则规定。<修正 2010.7.15, 2011.7.28>
② 委托管理人收取公园设施使用费时，应在实施前向公园管理厅申报，具体事项适用规则的规定。公园管理厅认为委托管理人申报
的使用费不恰当时，可以进行调整。<修正 2011.7.28>
③ 为了促进公园使用，可以以外汇或信用卡收取公园入场费和使用费。这时，汇率适用首尔市金库银行的前一天最终现金买入价
，需找零钱的，不计算小于10韩元的各位数。<修正 2011.7.28>
④ 在不超过3个月的范围内使用公园设施的，应预付履行保证金（不超过设施使用费的15），完成恢复原状之日起15日内返还扣除所
需经费的其余履行保证金。<新设 2010.1.7>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6条（公园设施的使用费）原则上通过鉴定价格或成本核算劳务等方法计算和征收使用费，通过一般竞争招标等选定
委托人时，征收的使用费是将基于鉴定价格或成本核算劳务的价格作为预定价格的中标价格。但属于下列各项之一情形
的，可以免除使用费，并在预算范围内支援设施管理维持费等。
1. 将依照《关于国土的计划及利用的法律》第99条等规定无偿归属并开放的公园交给相关人员委托管理的；
2. 将没有收入的公园或公园设施的管理运营委托给非营利法人、团体的；
3. 将《关于独立有功者待遇的法律》第4条规定的殉国先烈和爱国志士纪念馆及其相关设施委托给捐赠团体的；
4. 其他市长认为有效管理、运营公园或公园设施所必要的情形。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7条（占用费）获得公园或绿地占用许可的人（以下称为“占用人”）应缴纳附表3规定的占用费。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8条（费用的计算标准和缴纳方法）① 通过购买公园、绿地管理厅发放的缴纳通知书或入场券的方法缴纳入场费、
占用费。但对公园设施使用费中的录像、拍摄和运动场使用费，可以利用公园和绿地管理厅的收入凭证费用计算器、信
用卡或信息通讯网络，以电子货币和电子结算等方法缴纳。<修正 2010.4.22, 2013.8.1>
② 第16条规定的公园设施使用费原则上以委托期限总额计算，有必要分开计算的，以下列方式计算。



1. 以年为单位的: 年额 × 委托年数；
2. 以月为单位的: 年额 × 委托月数/12；
3. 以天为单位的: 年额 × 委托天数/365。
③ 第17条规定的占用费每年以年额计算和征收。这时，占用期限不满1年的，按下列方法计算。
1. 以月为单位的: 年额 × 占用月数/12；
2. 以天为单位的: 年额 × 占用天数/365。
④ 使用费和占用费的缴纳方法如下。
1. 委托管理和占用期限不满1年的，在开始占用前全部缴纳以委托管理或占用许可（以下在本项称为“许可”）时间为计算标准日计算
出来的金额；
2. 委托管理和占用期限超过1年的，在开始占用前缴纳许可日起计算的1年金额，其余年度的金额应在每年的开始占用日期起30日内
缴纳。
[全文修正 2009.1.8] 
第19条（退还费用）① 可以退还通过网上预约等事先缴纳的入场费、使用费，关于退款的具体事项，由规则规定。
② 在使用受益许可或占用许可期限内发生下列情形的，可以退还全部或部分已经缴纳的使用费、占用费。<修正 2016.1.7>
1. 因自然灾害或市长认为出于公益目的取消许可或变更许可内容的；
2. 因公园实际占用面积明显小于占用许可面积或计算费用错误等，认为只能退款的。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0条（减免费用）① 市长可以免除下列人员的入场费。<修正 2010.1.7, 2019.3.28, 2019.7.18>
1. 国宾、外交使节团及其随行人员；
2. 不满6岁的人、65岁以上的人和《残疾人福利法》规定的残疾程度严重的残疾人（包括1名保护人）；
3. 为了公益或学术，在公园内进行调查研究而出入的人；
4. 为了执行公务而出入的人；
5. 《关于国家有功者等待遇和支援的法律施行令》第86条第1款各项规定的人；
6. 持有国家报勋处处长签发的参战有功者证的参展有功者；
7. 持有首尔市名誉市民证的人；
8. 属于《关于义死伤者等待遇和支援的法律施行令》第17条之2第1款各项规定的人。
② 对属于下列各项之一的人，根据规则的规定，市长可以在30%以上50%以下的范围内减免附表1的入场费。<修正 2019.1.3,
2019.3.28>
1. 使用市长指定的公园和文化设施后，一个月内再次利用公园的人；
2. 首尔市发放的多生子女家庭支援卡持有人或在支援卡上登记的家属。但包括首尔大公园包括京畿道发放的多生子女家庭支援卡持有
人或在支援卡上登记的家属；
3. 30名以上的团体；
4. 其他规则规定的事项。
③ 属于下列各项之一的，市长可以减免占用费。
1. 设置永久保全的史迹或功绩显著的纪念碑等的；
2. 地方自治团体为了设置公用或公共建筑物和建造物而占用的；
3. 地方自治团体为了设置上下水管道、燃气管道和防火水槽而占用的；
4. 其他类似于第1项至第3项的设施，且公园管理厅认为公益所需的。
④ 对利用小商业者简易结算系统（指为了减去小商业者的结算手续费，由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指定的运营机关运营的结算系统）结
算附表1的入场费和附表2的公园设施使用费的人，可以按照下列各项标准减免结算金额。<新设 2019.5.2>
1. 附表1的入场费: 不超过30%的范围内依照市长的规定减免。但依照第2款规定减免入场费的，除外；
2. 附表2的公园设施使用费: 不超过10%的范围内依照市长的规定减免。
[全文修正 2009.1.8]
[根据条例第7119号(2019.5.2)附则第2条规定，本条第4款规定有效至2019年12月31日] 
第21条（准用）关于使用费、占用费等的征收和减免，本条例没有规定的，可以准用相关法令和其他条例规定的征收和
减免标准等征收。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2条（禁止行为适用对象）任何人不得在法第2条第3项规定的城市公园内做出法第49条第2款各项规定的行为。<修
正 2016.1.7>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3条（罚款的处罚、征收）市长根据法第56条第1款规定除以罚款的标准，如同令第51条第1款附表4。<修正
2016.1.7>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4条（首尔市城市公园委员会）为了咨询或审议法第16条第4款、法第50条第1款各项事项和关于公园绿地市长提交
会议的事项，首尔市（以下称为“市”）设首尔市城市公园委员会（以下称为“委员会”）。<修正 2017.5.18>
1. 删除<2017.5.18>
2. 删除<2017.5.18>
[全文修正 2009.1.8]
[题目修正 2017.5.18] 
第25条（委员会的组成）① 委员会由包括1名委员长、1名副委员长在内的25名以下委员组成。
② 委员长由行政(2)副市长担任，副委员长由委员们互选。<修正 2012.3.15, 2017.5.18>
③ 委员由市长在下列各项人员中委任或委托。
1. 市的二级或三级公务员；
2. 关于公园，具有丰富学识和经验的人。
④ 第3款第2项委员的任期为2年，可以连任1次。<修正 2017.5.18>
⑤ 为了处理委员会的事务，委员会设干事和书记各1名，干事由主管委员会的科长担任，书记由委员会的负责事务官担任。
⑥ 委员属于下列各项之一时，即使任期没有届满，市长也可以解任该委员。<修正 2010.7.15>
1. 委员因死亡或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或6个月以上的海外旅行等，难以履行其职务的；
2. 委员本人希望解任的；
3. 关于其职务，委员丧失了资格或因重大过失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
4. 其他因有失身份等认为不适合履行其职务的。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6条（委员长的职务）① 委员长代表委员会，统筹委员会的工作。
② 副委员长辅佐委员长的工作，委员长因不得已事由，无法履行其职务的，副委员长代理其职务。
③ 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都难以履行其职务时，由委员们互选的委员代理其职务。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7条（会议）① 定期会议每个月召开1次，考虑提交的议案，可以进行调整。
② 委员会会议由一半以上在籍委员出席召开，一半以上出席委员赞成通过。
③ 对委员会决议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不得参与该决定。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8条（报酬）对出席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可以在预算范围内支付报酬。但公务员因与其所管的业务有直接关联而出席
的，除外。
[全文修正 2009.1.8] 
第29条（运营细则）除了本条例规定外，关于委员会运营的必要事项，经委员会决议，由委员长规定。
[全文修正 2009.1.8] 
第30条（区分公园、绿地的事务管辖）① 关于城市公园和绿地，首尔市和首尔市自治区之间的事务管辖之区分，如同
附表5。
② 关于公园或绿地的取得、营造以及执行既有设施等的维持管理业务所需的费用，按照第1款的事务管辖区分承担。但考虑到首尔市
自治区的财政情况等，市长可以补助自治区应承担的部分费用。
[全文修正 2009.1.8] 
第31条（事务委托）① 市长向区厅长和营业所所长委托的事务，如同附表6。
② 没有特别规定，附表6规定的许可等视为包括其附随事务。
[全文修正 2009.1.8] 
附则<第4547号, 2007.7.30> 
第1条（施行日）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第23条修正规定自公布之日起3个月后施行。 
第2条（委托管理的过渡性措施）本条例施行当时已受托管理城市公园和公园设施的，视为依照本条例规定受托管理城市公园和公园
设施。 
第3条（占用、使用许可的过渡性措施）本条例施行前已获得占用、使用许可并正在占用、使用的，在该许可期限适用旧规定。 
第4条（一般过渡性措施）本条例施行前市长做出的有关城市公园、公园设施和绿地等的处分及其他行为，视为根据本条例做出的处
分和其他行为。 
第5条（其他条例的修正）首尔市事务委托条例的部分规定修改如下。 
删除附表中的蓝色城市局（公园科）一栏。  



附则<第4654号, 2008.7.30>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1个月后施行。  
附则<第4722号, 2009.1.8>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1个月后施行。  
附则<第4817号, 2009.7.30> 
第2条（施行日）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2条 省略  
附则<第4917号, 2010.1.7>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4967号, 2010.4.22> 
第1条（施行日）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2条 省略  
附则<第5004号, 2010.7.15> 
第1条（施行日）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5107号, 2011.7.28>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5208号, 2011.12.29> 
第1条（施行日）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2条 省略  
附则<第5468号, 2013.3.28>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5554号, 2013.8.1> 
第1条（施行日）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2条 省略 
第3条（纸质收入凭证的过渡性措施）废除之前发行的纸质收入凭证。  
附则<第5856号, 2015.4.2>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6016号, 2015.10.8>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6074号, 2016.1.7>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6521号, 2017.5.18>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附表2的修正规定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  
附则<第6626号, 2017.9.21>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6850号, 2018.3.22> 
本条例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 



附则<第6851号, 2018.3.22>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7003号, 2019.1.3>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7097号, 2019.3.58>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则<第7119号, 2019.5.2> 
第1条（施行日）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2条（对利用小商业者简易结算系统结算适用减免的有效期限）第20条第4款的修正规定有效至2019年12月31日。  
附则<第7266号, 2019.7.18>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